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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纳税申报是税务类课程中的一门主要专业课程。该课程内容多，对于基础理论知识要求较高，充分

融合了理论与应用。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隐性问题需要解决。本文从混合式教学方向进行研究

与探索，利用当前的信息技术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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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Tax Return is a major professional course in the tax course. The course has many con-
tents and requires high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which fully integrates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re are many hidden problems that students need to solve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is ar-
ticle researches and explores from the direc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using the current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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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业务的形式以及内容愈发的多样，社会各界对于经营主体的税务

问题愈发的关注，纳税类课程在各大专院校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可以称为本科教学中的核心类目课程。

随着这几年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教学内容以及形式也不断进行着更新，由开设传统的《纳税申报课程》

转化为《智能纳税申报》，在课程内容的升级变革中，也不断要求着教学方式的变化，因此基于混合式

教学在其中显得尤为必要。 

2. 智能纳税申报课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税法理论基础薄弱无法充分理解申报过程内容 

在整个税务申报的过程里，因为税种丰富涉及到行业较多，因此对于学生的《税法》理论知识是有

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通常《税法》课程的开设会基于第三或第四学期，《智能纳税申报》课程则是开

设在第五或第六学期，这就导致两门课程内容虽然高度衔接，学生在对知识的掌握上缺会出现时间空档。

因为总课时设置的原因，在进行《智能纳税申报》课程中无法过多的深入介绍有关理论知识，因此在讲

到某些税种的申报过程时，学生无法理解为什么步骤与步骤之间的关联是如此。以企业所得税模块的纳

税申报进行举例，由于企税计算过程里存在较多的纳税调整事项，故在整个申报过程中需要将此信息进

行列示，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于学生对于纳税调整事项部分税法知识点的缺失，无法顺利理解并展开

申报工作。 

2.2. 学生课程结束后较难独立正确的开展申报工作 

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因无法理解申报税过程中的许多基本理论知识点，同时智能纳税申报过程里会有

较多的自动关联数据，故而为按时完成实验任务会采用“机械式”记忆的方式，将每一个操作步骤记录

对照着进行纳税申报。一旦申报经济业务的细节发生变化，学生无法正确辨别并进行处理。例如在对于

增值税的税务申报过程中会涉及到附加税费的申报，学生因对于附加税费的理解缺失单纯记忆申报表填

写步骤，往往在进行一些数据更正后遗漏附加税费申报的更正，发生多次错误。 

2.3. 税务知识点变化较快涉及行业较广 

我国为了大力支持科技创新鼓励实体经济和小微企业的发展，面对不停变化的新的经济形式与经济

变化，不断的在推进减税降费政策，同时不断调整税收政策。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时刻关

注我国税收政策的动态调整，结合新的知识保证教学内容的时效性[1]。抛开税收政策的变动影响，不同

行业不同主体在同一税种下所涉及到的纳税申报也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学生对各行业相关处理方式均要

掌握，加大了课程的难度，影响学生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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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下的课程设计 

3.1. 课程内容与课程价值 

《智能纳税申报》是会计学专业的专业任选课，对应《税法》《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课程的实验

课程，授课对象为会计学院会计学专业学生。本实验课程以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为培养目标，模拟企

业开具发票，熟悉企业纳税申报流程，根据案例手工采集发票，手工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

纳税人适用)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小规模纳税人适用)，手工填写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手

工填写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及各类明细表；同时模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网上申报、

个人所得税网上申报、消费税网上申报、企业所得税查账征收网上申报。通过实验操作，理论联系实

际，加深学生对税法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为学生毕业后从事财税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智能纳税申报》课程是《税法》及《税务会计与纳税筹划》课程的延续和实践，实践性强，该课

程的开设，是我院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人才的重要举措，通过该课程的学习，掌握各类税种的申

报原理及申报流程，掌握各类税种申报表的主表与附表之间的关系，模拟企业开具发票，填写各种纳税

申报表，主要税种的网上纳税申报表填写，完成网上缴税工作。该课程有助于培养具有财税创新能力及

实践操作能力的应用型综合性复合性人才，为学生走向社会，从事财税等相关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3.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总共合计 8 课时进行的教学设计，因增值税中不同的经济业务以及不

同行业的申报过程略有差异，故而整个授课流程可以秉持层层递进的原则由浅到深进行授课。实验要求

学生能根据经济业务熟练填写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一般纳税人适用)；独立自主分析主表与附表之间

的数据关联关系；熟悉掌握主表的数据来源与计算流程。针对这一章节内容的混合式教学将分为课前、

课中、课后三个时间顺序进行，并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前 4 个课时作为对象进行详细完整的

课堂设计。 
1) 课前：提前一周在线上平台发布教学资料。具体的教学资料有：基础测试题、税法基础课幕课与

课件、下一节课课程实验案例资料。首先学生均需完成增值税税法相关内容基础测试题，以 75 分作为测

试成绩分界线，低于 75 分的同学需要进行税法基础课幕课的学习，完成此任务节点后再进行本周案例资

料内容的预习工作。高于 75 分的同学则可以直接进入到实验案例资料的预习工作。此外，在线上教学平

台建立课程沟通群，在课前收集学生前期学习过程中有疑问的部分，教师需要对学生课前线上任务进行

约束与评分工作。 
2) 课中：课中主要是以线下学习为准，教师通过 5~10 分钟时间利用超星平台检验学生课前学习效

果，并在此过程中结合增值税纳税义务人、增值税税率、增值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增值税及附加税

费的计算公式进行课程理论知识的铺垫。课堂对于理论知识讲授过程中主要有针对性的对于课前测试中

出现的薄弱知识点重点介绍。理论知识介绍完毕后，因为是首次进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因

此本节课的重点任务是介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系统以及申报步骤。此模块以老师讲授为主，

按照申报步骤的先后顺序依次介绍采购与销售专用发票的采集工作，认识每一项申报表的内容并介绍申

报表与表之间彼此的钩稽关系，进行申报表的发送与缴税工作。整个过程中可以通过线上平台插入课堂

小问开设弹幕让同学们参与谈论以及提出自己的问题，从而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真正的参与到课程

内容上来。 
3) 课后：由学生结合课中(线下课)实验过程总结易错点并提交到线上平台，并完成老师发布在税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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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训平台中的案例作业，独立完成并进行评分，并计算学生的作业成绩。 

3.3.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用二：增值税不同行业或业务的授课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的首次线下授课中带领学生充分认识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申报系

统，因此在进行第二次课程设计的过程中，会借用混合式教学下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进行翻转课堂模式

的设计。翻转课堂对于原本传统最大的教学特征就是老师由单方面知识的传授转变为了知识的引导者[2]，
学生由原本被动的接受知识转变为知识的探索者。相较于第一次(2 课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第

二次(2 课时)授课内容主要是在第一次授课基础上增加了无票视同销售的经济业务，以及涉及到增值税减

免业务。因此授课内容递进外加混合式教学模式为翻转课堂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对于本次课程的教

学设计同样将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模块进行展开。 
1) 课前：教师录制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操作视频上传至线上平台[3]，对学生做相关任务点发

布。上传视同销售的定义与涉及增值税的处理、增值税减免理论内容的慕课与课件。要求学生在课前将

上述任务点按期完成。提前发布课程的实验案例资料，对案例资料做好提示标注工作，要求学生提前预

习。 
2) 课中：相较于首次课程的不同，线下课的开始将由学生开始，给予学生独立操作的时间，在此期

间教师通过巡视的方式不断观察并收集学生在线下操作过程中主要遇到的问题与困难，在线下课的最后

20 分钟教师开始进行本节课堂知识点总结，教师结合学生独立实验操作情况介绍无票视同销售应该如何

进行销项采集以及采集过程中价款的问题，解释涉及到免税销售的处理原则以及申报表主表和附列资料

在此业务上的联系。 
3) 课后：学生整理并复盘本次课程实验任务，编写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的平时实验报告，结

合自己独立操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感，并分析实验中的数据与结果，写明纳税申报完整流程与原理，加深

对实验的理解并提高自主探索学习能力。 

4. 混合式教学下的效果分析 

4.1. 在混合式教学方式下，学生可有针对性提前夯实理论基础 

通过超星学习通后台提前发布本周课堂所需掌握的理论知识，直接通过后台数据现实学生整体的学

习情况。课堂上结合超星上发布的理论知识进行提问做实验教学的引入，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基于主动

或是被动均需要提前复习税法的理论知识，大大提高了课堂上的效率，将更多的教学重点放在申报过程

中的讲解，也可加深学生在实操过程中对实操本身的理解。 

4.2. 学习路径更加丰富，体现教学的差异性 

由于学生与学生之间也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通过线上平台首先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提前

发布的考核情况，老师对个体存在的差异有大致的了解；其次线下课程因时间有限老师主要会以教学大

纲为主要指导，顾及学生中的大多数，从而忽略部分个体差异较大的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混合式

教学，教师可以在线上为学生提供多种教学资料供其进行选择，无论是理论基础亦或是实务案例再到某

一学科关联学科的延伸，学生有了更加丰富的学习途径不再拘泥于单独某门课程本身，更具有专业整体

的系统性。 

4.3. 可以做到翻转课堂，以“生”为本 

在传统的教学中，采用的是老师介绍实验内容–演示操作–学生操作，通过混合式教学，学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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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渠道提前了解实验内容并且观看教师提前录制的演示操作视频，到线下课堂中学生带着疑问与不

确定自行进行一次独立纳税申报，在独立申报过程中存疑、思考并且反馈给老师，老师根据学生独立申

报过程中出现问题进行针对性解答。在此过程中学生必须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同时能够真正做到每一

个课堂都是以“生”为本。 

4.4. 部分学生对于混合式教学存在抵触心理 

混合式教学下，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相比于传统的教学形式，学生除了

需要在课堂时间内保证学习任务，同时还需要花费更多的课余时间进行线上的学习。随着执行混合式教

学的老师越来越多，无疑是增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并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面对这一困境，一方面

老师应当制定相应的考核政策约束学生的线上学习行为，同时在发布线上任务时，不应任务过于冗长，

让学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学习。此外还应利用线上平台的特殊性，增添知识的趣味性，提升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 

4.5. 混合式教学方式下的教学进度难以得到完全保证 

混合式教学方式下尤其是实行“翻转课堂”的方式，非常依赖学生的配合程度。不同班级学生的学

习氛围、性格和理论基础均有差异，因此从最终的授课来看，不同班级执行同一套教学程序，教学进度

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基础较差并且线下课中与老师互动性较差的班级，在多次授课中均出现未完成当

日授课任务的情况。这一困境反映出，在混合式教学下线下授课的过程中，教师丧失了部分对节奏的把

控。因此需要不断提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素养，熟悉知识点架构，加强对于课堂时间的规划与把控工

作，能够基于全局在授课过程中做一定的取舍。 

5. 结论 

在混合式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对于学生线上平台设立相应的考核要求。认真针对

课程不同章节内容进行分析，结合线上线下的特点与差异，合理地进行每一节课程的教学场景设置。充

分利用国内外优质的网络资源，积极进行教学创新。从过去的教学存在的问题入手，始终秉持以生为本

的思想，重视学生差异，不断完善和探索混合式教学在《智能纳税申报》课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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